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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管考機制

︳路平專案銑鋪資護

︳管制挖掘



一 、路平專案
本市路平專案規畫心日寺程為 6年 (θ8年 -l03一 年 ),依據宙路狀況(例

如路面老化破損 、挖｝尸出頻率 ‵⋯等情形)排訂施作順序 ,預定完成全市

280條主要道路更新 ,目 前已完成 lθ6條 (約 冷8b萬平方公尺),已逾

70o/o 。

▓ 路平專案施工 碎個階段

第 1階段 :協調管線機構 ,辦理老舊管路汰換或預留管路 。

第 2階段 :路基改善及孔蓋減量調降 (約需2-猝 週 )

路基改善是改善道路體質的根本之道 ,將軟弱路基予以

強化 ,以提供道路需要的承載力 。另針對路寬超過 8公尺路

面 ,將孔蓋配合路面銑鋪前先行調降20公分 ,使路面鋪築高

程能回歸原有設計高程 ,提升路面平整度 。     ′

第 3階段 :路面全覓包j除加鋪 (約需12-16小 日寺)

為增加路面更新後之耐久性 ,並利於重新調整道路縱橫

坡度 ,路寬超過 8公尺道路銑刨重鋪之厚度由過去 5公分增

為 l0公分 ,並保留足夠之養護時間(6〞︳、時或表面溫度降至

50℃ 以下),以確保路面品質。

第碎階段 :防災維生孔蓋提升齊平 (約需2週 )

路平專案銑鋪前將人 (手 )孔蓋下地 ,惟人 (手 )扎具

有對維生管線進行維護 、搶修 、用戶接用等需要 ,因 此 ,部

分重要之孔蓋由管線單位提出申請提升 ,提升之孔蓋則需調

整與路面齊平 。          ｛

▓ 預定施工資訊

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以下稱新工處 )已將 l0l∼ l03年各年度路平

專案預定施工路段資訊公告於新工處網頁

(http://www.nco.taipei.gov.tw/)之 「路平專案」及 「道路挖掘資

訊平台一路面更新訊息」項下 ,各路段施工年度或有局部調整 ,可逕洽

新工處養護工程隊提供最新訊患 。

▓ 路平專案工程組織      
心

路平專案主要由新工處負責推動 ,l佳部分更新路段附田 尚有捷運

工程或其他重要工程正於路平專案計畫路段施工時 ,配合該工程進度



及管理考量 ,會將部刀́ㄟ路段委託本府捷運局或工務局其他工程處 (如

衛工處、水不ll處等 )辦理。路平專案工程組織如圖 (一
)。

(南港 、內湖區 )

(大安 、文山區 )

(中山 、大同區 )

(士林 、北投區 )

(松山 、信義區 )

(中正 、萬華區 )

圖(一 )路平專案工程組織圖

▓ 路平專案施工期程

新工處將每年度路平專案工程依路段位處之行政區按所轄工務所
為別 ,區 /刀̀ 為 6標 (其他代辦機關則視實際需要分標 ),於每年底前備
妥招標文件 ,於翌年 1∼ 2月進行招標程序 (原則採異質採購最低標決
標 )、 3∼4月底前決標及訂約 、5月底前完成工程整備並開工 。為避免
路平專案開工後 ,因各類管線挖｝尸出作業而影響路段執行進度 ,因此 ,

管線挖｝尸出儘可能於 6月底前完成 。

路平專案工程

工務局 捷運局

新工處 衛工處 水利處 公園處 中工處 北工處 南工處 東工處

東區工務所

南區工務所

西區工務所

北區工務所

中區工務所

城西工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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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道路挖掘

▓ 挖掘需求

本市民生管線包括電力、電信 、網路 、資訊 ‵有線電視 、自來水 、

瓦斯 、汙排水 、雨排水等及其他如輸油 、軍訊等管路 ,主要均士里設於

市區道路下方 。為利管線機構對於所層管路 (線 )進行維護 、點檢 、

操作控制及分歧接戶使用 ．於管路一定距離或位置必需設置人 (手 )

孔設施 ,以利人員進入孔蓋內作業 〕如圖 (二
)． 因此 ,當用戶向管線

機構提出民生管線需求後 ,管線機構必須自道路上之人(手)孔 ,以士里

設用戶聯接管銜接至用戶端 ,始能供應 ,過程即涉及道路挖掘需求 。

ㄢ! 彳

圖 (二 )市區道路地

一

管緝及人 (手 )孔設施示意圖

為避免道路鋪面甫更新完成後再遭挖掘 J而影響鋪面之耐久度 、

平整度 ,以及因重複施工造成社會成本浪費與民眾負面觀感等 ,對於

道路鋪面更新後之路段有必要進行道路挖乎ㄕ出管制 。因此 〕94年 11月 2

日本市議會三讀通過並於 95年 8月 9日公布修正之「臺北市殖路挖!ㄕ出

管理自9台條例」第十一條規定 :

道路新築 、拓寬或辦理多種管線工程整合施工完成後三年

內 ,或道路翻修 、改善完成後一年內 ,不得申請在各該道路內挖

寸ㄕ出°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
⋯
限 :一 一

一 與國家重要建設或市政府重大施政有關之管線工程 。

二 既有管線之搶修工程 。

三 軍用管線工程 。

四 沿該道路橫向或直向至人 (手 )孔之用戶聯接管線工程

五 路燈或道路交通號誌之管線工程 。

六 為完成區段性之管線系統所必須辦理之管線工程 。

3



七 情形特殊經管理機關核准者 。

申請人依前項第六款 、第七款申請道路挖寸尸出時 ,管理機關得加倍
收取許可規費及修復費 。

前揭得不受挖｝ㄕ出管制之項目 ,主要係考量民生需求與市政建設與
日俱增 ．完全禁止挖｝ㄕ出反不不ll於都市發展 。因此 ,仍有適度開放挖掘
之需要 ,ll佳 當核准挖掘時 ,民眾抱怨隨之而起 ,｛尚挖掘需求又來自於
市政建設 ,更易遭質疑缶夬乏橫向聯繫與整合 ,尤其 「路平專案」路段
經過前置整合作業及多階段施工 ,更需才各外重視 。

據統計 ,98∼ 101年度完成「路平專案」路段之再挖守尸出次數 ,98∼ 99

年度完成 l00條路平路段共挖掘 506玫 ;挖寸尸出原因主要為自來水漏
水搶修 、市政建設 (全市錄影監視系統 )、 新建房尸至民生管線及因
管線深度不足造成路面龜裂破損進行改善者等 。

l00∼ l01年度 ,在本府 自來水事業處調整將路平預定施工路段
列為優先汰換老舊管線範圍的努力下﹁已有效改善漏水搶修情形 。
另外 ,透過路平施工前的現地調查 ,即 時通知新建房尸至建商提早中
請水電及挖埋管路下 ,也達到預防再挖守ㄕ出的效果 。因此 ,l00年度
完成 58條正各段及 l01年度完成 26條路段中 ,再挖掘數量已大幅減
少為 24件與 3件 ,顯見事前整合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

整合道路挖｝尸出首要為充 /刀̀ 提供虐路預定更新資訊 ,供各機關及市
民知悉 ,方

1更提前檢討道路挖掘需求 ,l卑能配合路面更新進度 ,即時
完成管路挖士里作業 。因此 ,新工處已將 l0l-l03年 各年度路平專案預
定更新路段資訊公告於網頁上 ,達到資訊 ㄙ́̀開與透明化 。

然道路挖掘整合成效之良窳 ,關係於掌握挖｝尸出需求與控管工程進
度之程度 。對於管線機構之挖｝ㄕ出需求 ,已建立作業流程與整合機制 ,

至本府各機關因權管政策推動之需 ,所涉及道路挖掘需求則較難掌
握 ,1l佳 ｛尚未能系內入事前整合 ,於事後再以配合市政建設開方交挖｝尸出,將

｛吏路平專案 1下文策與各機關政策推動間造成衝突 ,｛尚無妥善處理 ,市 民
負面觀感將層出不窮 ,亦使路平專案成效受到衝擊 ,因此 ,整合本府
各機關之挖｝尸出需求實屬重要 。

路平專案完工後 ,將嚴格管制挖｝尸出3年 ,｛尚有挖掘需求者 ,則需
由需求機關敘明事由專案簽報市府高層核准後 ,再憑向新工處中領道
路挖｝ㄕ出許可證施工 。經核准挖掘者 ,則需擴大道路修復銑鋪範圍 ,以

避免產生路面補丁現象 ;至屬於一般管線機構申請挖掘者 ,則 尚需負
擔繳系內高額路平專案修復費 (『 一街廓全路幅』)之成本 ,期藉此提升

ㄔ



管線機構對路平專案之重視與酉己合。有關各類道路挖掘需求女口表(一
)。

表 (一 )各類道路挖｝ㄕ出需求一覽表

項

次
挖掘類型 需求來源 需求說明

l 計畫性挖掘 管線機構

翌年度有新設管線長度 >200/ㄙ̀ 尺之需

求單位 ,應於本年度 9月 底前向新工處

提出計畫 ,以利新工處於 11月底前邀集

其他各管線機構辦理整合 。

新建房屋民生管線
用戶(建商)

本府各機關

新建房屋需裝接民生管線包含 5類 (即

電力 、電信 ‵瓦斯 、自來水 、汙水等 ),

由用戶向管線機構提出接裝申請後 ,管

線機構進行設計 、核算費用 ,待用戶繳

費後 ．管線機構/刀ㄟ別向新工處申請道路

挖掘許可證施工 。

【註】:

> 機關辦理建築工程 ,應 追蹤是否承

時提出 5大管線申請 ,及各類管路

是否已埋設完成 。

> 應請管線機構確認未來佈纜路徑管

路是否已通管確認暢通 ,需 否檢修

舊管 。

> 新設民生管線可能需由鄰接道路銜

接 ,因 此 ,請管線機構預為檢討管

線引接路徑是否涉及路平專案路

段 。

3
市政建設之道路及

其他附屬工程
本府各機關

市政建設推動需向管線機構申請管線

Π寺。

> 如 :錄影監視系統 、去日．慧型候車亭 、

臺灣智慧光網 、路 口號誌改善 、闖

紅燈及測速照相設施 、道路照明改

善 、架空纜線下地.‥ 等 。

市政建設推動非涉及管線士里設 B寺 。

> 如 :道路鋪面之標誌標線繪設 、中

央分隔島調整 、

一

貝1溝 更新 、人行道

拓寬等附屬於道路設施工程 。

4 管線淺埋改善
路平專案施工單位

管線機構

為避免因管線淺士里造成路面龜裂或破

損 ,應對管線進行遷移或補強措施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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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情剪輯

路平先挖 衛工管線難進場 ?(言己者劉榮/台 」匕報導)

北市西園路住戶陳情 ,處理污水的衛工管線工程還沒施作 ,市府去年就先進
行路平專案 。由於路平專案所新鋪的道路 3年不得開挖 ,導致衛工管線遲遲無
法進場施工 。北市議員劉耀仁昨天抨擊市府漠視上千住戶的權益 ;新工處則解
釋 ,市長已允諾專案處理 ,核 定後將核發路證 ,允以施工 。

北市衛工處說 ,西 園路 2段衛工管線工程與路平專案衝突 ,經協調去年 3月

動工 ,施工過程囪西園路地質屬礫石層 ,機 器推不動而延誤工期 ,5凋 工期一到 ,

新工處進場施作路平 。

劉耀仁說 ,郝龍斌把路平專案當口頭禪 ,但路平專案卡住攸關淡水河整治成
功與否的污水處理管線 ,未埋污水管線 ,卻搶著先鋪路 ,這種施工品質 ,居 民
須忍受雨天污水漫出水溝蓋的惡臭 ,怎 能不抗議 。

劉耀仁質疑 ,市府橫向聯繫失調 ,才 會導致類似案件層出不窮 ;雙 園里長許
惠城說 ,當初污水管線做不好 ,污水與住家真水排到馬路的側溝 ,搞到整個區
里惡臭 ,害得居民每天只能忍受臭味 。

北市途千監攝器 竟未接電 (台 北十五日電)

台北市去年 1月 完成 1萬 3千 多支警用錄影監視器建置 ,其 中逾千支到現在
還未引電 ,台 北市高嘉瑜議員昨天痛批市府行政效率不彰 ,「 難道這些監視器
只是裝飾 ,另 類的 『台北好好看』 ?」

台北市警察局犯罪預防科表示 ,由於要開挖的地點太多 ,加上施工複雜 ,已

完成路平的路段 ,需簽請市長同意開挖 ,市長同意後 ,按照路平的程序與要求 ,

估計尚未引電的監視器於今年底前就可全部引電並正常運作 。

新工處說 ,所有管線開挖都會經路平專案會議整合 ,但路平是從 2009年初
開始 ,誓 用錄影監視器建置從 2009年底開始 ,所以會有已完成路平路段 ,後來
再開挖情形 。

議員表示 ,根據市警局提供截至去年底統計資料 ,民權東路六段連續四年高
居十大危險路段榜首 ,但 l178支 尚未引電的監視器 ,民權東路六段就有 18支 。

議員說 ,市政府編列 16億餘元預算 ,在全市設置 1萬 3399支錄影監視器 ,

但許多監視器遲遲無法完工 。根據市警局所提供截至去年底的資料顯示 Makiyo
事件事發現場的忠孝東路四段及逸仙路附近 ,仍 有三支警方監視器未完成引
電 ,要不是有熱心民眾提供行車紀錄器影像或店家的錄影監視畫面 ,能還原當
時的現場真相嗎 ?

議員指出 ,路平專案規定路平後 3年 內不能開挖 ,導致這些警用監視器難以
在已路平路段開挖埋設管線引電 ,市府的兩個專案互相牴觸 ,這是市府橫向聯
繫出了問題 ,最該負責的就是郝龍斌市長 。

議員指出 ,市 警局為埋設管線而開挖的管制路段 ,以 回復路平專案的品質為
由 ,今年度又編列 8千萬預算銑鋪 ,最後被議會砍為 6400萬 ,老

ll是 浪費百姓的
民脂民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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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平」空窗期 道路被貼 「狗皮骨築」 !(2012年 5月 )

王欣儀今日在市政總質詢時表示 ,日 前接獲大安區龍淵里里長及多數民眾陳

情 ,去 年 8月 22於和平東路 2段 96巷及辛亥路 2段 η7η 巷完成路面更新工程

後 ,於今年5凋 政府單位因配合民生需求等原因而申請開挖動作 。

王欣儀指出 ,路平專案完成後 「最快」申挖的路段為中央南路 η段 (施作範

圍 :北投路 η段∼光明路),該路段路平完成時間為 99年 6月 2碎 日,但 因自來

水事業處辦理漏水緊急搶修 ,故於路平專案完成時的「當天」又再度開挖施工
!

欣儀進一步指出 ,據統計 ,台 北市 98一η00年路平專案道路施工案件數共計

η58件 ,但其中有 5成 3(共 83件 )的路段於路平專案完成後不到 3年又再度

申挖 !而於 「半年內」再次中挖之案件數有 η6件 ,其 中於第一次中挖後的 「2

個月內」再次中挖且超過 2次 (含 )以上者就佔 ︹3件 ,申 挖不斷的原因多為「搶

修漏水」 ,顯 見政府單位在處理相關管線施工之品質、水準實在令人堪虞 !

王欣儀表示 ,本市 98∼η00年度路平專案路段 「申挖」次數共計 377玫 ,其

中中挖次數 「前 η0大 」路段分別為忠孝東路碎∼6段 (20次 )、 西園路 ︹∼2段

(η 7次 )、 襄陽路 (η 碎次)、 光明路 (η 2次 )、 德行東路 (﹁ 2次 )、 民權東

路 6段 (η ︹次)、 竹子湖路(陽金公路)(︹ η次) 、延平北路 6∼9段 (η η玫)、

景文街 (η η玫)、 永吉路 (η 0次 )!
王欣儀進一步表示 ,在 377玫的申挖案件中 ,其原因為「自來水漏水」而申

挖的次數共 η8碎 次為最多 !如 比較各路段的申挖原因就可發現 ,申 挖玫數為台

北市之 「最」的忠孝東路 碎∼6段 ,其 20玫 的申挖原 因為 「自來水漏水」者共計

η3次 ;西 園路 η∼2段共計 中挖 η7次為第 2多 ,因 「自來水漏水」而申挖則佔

了 ︹η次 !

‘ 王欣儀要求 ,為 減少道路重覆 、頻繁挖︴ㄕ出銑鋪 ,市府於執行路平專案前 ,必

須責成相 關管線施工單位完成橫向連繫及整合 ,於執行路平專案時 ,連 同管線

需求及管線故障改善等問題一併整頓 、施工 ,避 免實施路平後又申挖之情形 。

年長者安全示範區 道批像補丁(2012年 9月 民視)

台北市交通局為一了讓年長者和行動不便者 ,過 J馬 路時不用再提心吊膽 、趕時

間 ,特別在青年公園 、行天宮劃設了年長者安全示範區 。 用意良善 ,不 過行天

官前卻因為路平專案 ,赤範區被挖的坑坑巴巴 ,鋪設才 3個 月 ,又因為要重鋪

管線 ,即將要全面刨除 ,被批評浪費公帑 。

照過來 ,照過來 ,台 北市行天宮前的行人穿越線 ,看起來是不是很不一樣 ,

多了紅色區塊 。 沒有錯 ,這是台北市政府為了讓年長者跟行動不便的民眾 ,所

繪製的彩色路面 ,也叫做年長者安全示範區 ,紅 色區塊有 5公尺寬 ,比行穿線

寬了將近 1.8公尺 ,台 北市的青年公園、行天宮、榮星花園、孔廟都有畫設 。只

不過行天宮前的示範區 ,才 畫不到 3個 月 ,已經被挖的坑坑疤疤 ,l、 2、 3、 4、

5,看起來超像補丁 ,還有的像是缺角 ,再不然就是被截成兩段 ,因 為路平專案 ,

再加上每個工務單位沒有一起施工 ,導致挖來挖去 ,負 責繪製示範區的交工處

也ㄔ艮無奈 。

另外 ,還有這個當心路人的螢光標誌 ,是從原標誌改良而來 ,但放的位置似

乎太高 ,駕 駛人不容易注意到 ,安全示範區用意良善 ,但 小細節也不得不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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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整合

酉己合路平專案推動進行管線挖｝尸出整合之作法如表 (二
)。

表 (二 )配合路平專案之管線挖掘整合作法

各項整合作業說明如下 :  !

(一)計畫性挖掘(管線機構需求)

◆ 【相關機關】 :工務局 (新工處、水利處、衛工處、公園處)

自來水事業處 (汰管計畫)、 資訊局 (台 灣智慧光網)

1.依據

「臺北市道路挖乎尸出管理自治條例」第十條第一項 、「臺北市
道路挖｝尸出施工維護管理要點」第二點及第七黑占規定 ,管線機構有
挖掘長度逾200公尺之需求者 ,需於前一年度提出計畫 ,道路管
理機關應於該年l1月 前辦理整合會議 ,以不ll翌 年度執行整合施
工 。

2.辦理期程

． 每年 7月 :新工處公告翌年度路面更新計畫
(目 前已公告l0l∼ l03年度各年預定更新路段 )

． 每年 9月 :管線機構於挖寸ㄕ出管理系統登錄管路需求 。

． 每年l1月 :新工處召開年度整合會議
(確定各路段之主要提案單位及配合單位 ,並協

調翌年施作時程)

． 翌年1月 起 :辦理計畫性整合之細部整合 ,取得整合編號並

申請挖｝尸出許可證施工 。

． 管線機構已排定施工時程 ,其未逾每年6月 份完成者 ,則依
管線機構日寺程辦理 。

8

項次 挖掘整合作法 整合時機 說 明

l

年度計畫性挖掘整合

(預告 、準備階段 )

每年 1次 (l1月 底 ) 管線機構需求

計畫性挖｝ㄕ出整合

(細部 、貫際執行階段 )

挖掘施工前 1個月
管線機構需求

用戶需淑 含本府各機關｝

2 路平專案施工期間協調整合
每 2週 1次為原則 ,

視需要酌予增減

管線機構需求

用戶需叔 含本府各機關

3 路平專案推動小組會議
每 2週 1次為原則 ｜

視需要酌予增減
緊急應變協調



翌年推動路平專案期間 ,每 2週召開管線挖掘施工協調會

議 ,協調辦理期程 ,並依路平專案進度適度調整 。  ˊ

(二)新建房屋民生管線挖掘(用戶需求)

◆ 【相關機關】 :路平專案單位 ,即工務局 (新工處 )、 捷運局等代辦機關

本府各一級機關(督 導所屬主辦公共建築工程機關)

新建房屋基地位於(或鄰接 )路平專案預定施工路段上者 ．

其臨日寺水電或永久水電需配合路平專案進度預為整合施工 ,整合

事項及步驟如表 (三 )。

表 (三 )新建戶方屋民生管線配合路平專案整合笏驟

(三)市政建設之道路及其他附屬工程

1.涉及需向管線機構申請管線時 :

θ

步

驟
辦理事項 權管單位 列當時程

1

於建築執照備註 :「 為不ll本建物所需各類民生

管線配合本府路平專案道路更新前完成士里

設 ,避免重複挖掘 ,請起造人配合路平專案即

母寺向各管線機構提出申請 ,相關資訊詳本府工

務局新建工程處網頁查詢 ,或逕電洽新建工程

處養護工程隊 。」

都發局
核發建築執

照日寺

2

預告路平專案沿線之新建戶方屋建商 :即將實施

路平專案 ,請建商儘速向各管線機構提出接水

接電等申請 :

> 施工前現勘通知沿線建商預定執行路平
、
專案期程 。

> 告知建商進度達結構體 1樓版階段即可向

管線機構 申請正式水電 ,倘 未能配合 ,於

路平專案後再申請挖寸尸出者 ,將繳納高額路

平專案修復費 。

路平專案施工單位

建管處(協且力)

路平專案銑

鋪前 2個半

月

3 建商向管線機構提出接水接電申請
用戶 (建商 )

本府各機關

路平專案銑

鋪前 2個月

4 管線機構向新工處提出挖掘申請 管線機構
路平專案銑

鋪前 1個月

5 管路施工 管線機構
路平專案銑

鋪前完成



◆ 【相關機關】:本府各一級機關(督導所屬主辨業務機關)

本府各機關 (以下簡稱各機關 )各有職掌政策推動事項 ,執

行過程或有9步及虐路挖掘需求 ,為利將其納入整合 ,需由本府各
一級機關建立統一窗口 ,先行彙整所屬單位之挖掘需求後 ,納入
道路挖掘整合機帶ll,並為路平專案推動小組成員 ,依路平專案會
議十尹力調整合結果管控所屬單位執行進度。各機關權管政策可能涉
及道路挖掘需求如圖 (三 )。

召集人 :

爵｜召集人子

執行必普 :

副執行秘雷

u研｝蹤
“公尺〝下ㄒ出 ;Ⅱ〡上
茁山t● A㏑二γ

一

千

捉好工︴拉
︳瞞 〔社

啪咖艸ⅧⅧ

♂H法n
╮∫山 ｜〝Υ

ㄝ露功V︳∥     t女苦琵
;;埳ㄦ不 由

一

咖    僻汗腳
中照/撈

一

〔人社屈‵︷
H#一9小人市寸故

所屬如有新成立專案計畫而涉及道路挖｝尸出者 ,尤其需長時間或大
範圍於道路施工時(如警察局全市監視系統 、資訊局臺灣智慧光
網 、公運處智慧型 ㄙ́̀車候車亭口.等 ),應彙整並即時提報路平專
案推動小組會議知悉 ,並派專人參與路平專案會議 ,以不ll協 調相
關施工事宜 。

圖 (三 )各機關權管政策涉及道路挖掘需求示意

2.非涉及管線士里設時 :

◆ 【相關機關】 :路平專案單位 ,即工務局 (新工處)、 捷運局等代辦機關

交通局、警察局

為期路平專案完工路段之完整性 ,除前揭道路鋪面下之管線

挖｝ㄕ出整合外 ,對附著於殖路鋪面上及道路附屬設施等 ,亦應一併
整合施工 。因此 ,有關道路標言志標線 、中央分隔島 、側溝 人̀行
道及有礙市容觀瞻之架空纜線等 ,需同時系內為整合事項 〕如表
(四 )。

民螪 捷起局 黃訊局 父通局 工務局 自來水處 當線單位

地政局 都發局 硅發局 觀傳局 瑕保局

︳ll



工程項目 整合事項 權管單位

標線繪設

(含彩色鋪面)

1.標線 :

>於 路平專案施工前 ,審 定標線設計圖 ,以 利

銑鋪後 ,由 路平專案施工單位 即時繪設標

線 。

2.彩色鋪面 :預先檢討需求 ,提報路平專案會議 。

>於 路平專案施工前 ,客 定彩 色鋪面設計圖 ,

並整合原標線設計圖是否需配合修正 ;於銑

鋪後 ,由 交工處依協調時機繪設彩色鋪面 。

交通局

(交工處 )

中央 /刀̀
隔島改善或更新 預先檢討需求 ．提報路平專案會羲 。 交通局

側溝 (含管渠 )改善
預先巡檢路平專案沿線是否有排水不良、側溝(或

管渠 )破損等改善需求。

工務局

(水不1處 )

環保局

人行道拓寬 、更新 預先檢討需求 ,提報路平專案會議 。

交通局

工務局

(新工處 )

架空纜線地下化

(號言志、路燈 、監視 )

調查路平專案路段沿線是否有纜線損壞或架空情

形 。

交琿局

(交工處 )

工務局

(公園處 )

警察局

測速照相威應線圈復舊 於道路更新並完成標線繪設後 ．進行安裝 。 警察局

(2ㄖ )

表 (四 )市政建設之道路及其他附屬工程

管線淺埋改善

◆ 【相關機關】 :路平專案單位 ,即工務局 (新工處)、 捷運局等代辦機關

為避免萏路下方因管線淺士里造成路面差異沉陷而導致龜裂

或破損情形 ,於路平專案銑鋪前 ,需將管線淺埋納入改善 ,並列

管改善進度 ,於改善完成後 〕始進行鋪面更新 。

由於造成路面破壞之成因甚多 ,是否為地下管線淺士里所致 ,

可透過路面現況觀察 ‵過去路面維修頻率 或̀採非破壞性檢測管

線士里設深度 ,以及實際探挖等方式 ,提供多方面資訊進行參考判

ll



斷 ,因此 ,改善時程可依資訊獲得程度刀́̀階段進行 ,包括透過路

表觀察之日常維護與設計階段 、路平專案施工前會甚力階段 ,及經

實地挖掘之路平專案第一階段管線整合施工 ,各階段處理方式如

表 (五 )。

表 (五 )管線淺士里處理作業

▊ 追蹤管考機制

(一 )掌握道路挖｜ㄕ出需求 :各機關及管線機構應依據已公告各年度路平

專案計畫 ,提前檢討所屬單位執行權管政策涉及之挖｝ㄕ出需求 ,並

彙整作為日後執行追蹤管考依據 ;｛尚有新增政策涉及道路挖掘

者 ,亦應及時納入整合 。

(二 )建立單一連繫窗口 :為有效協調管控各項作業進度 ,各機關及管

線機構應有單一連繫窗口 ,以作為各機關及管線機構與路平專案

工程組織間之協調管道 ,並統籌及掌握所屬單位之挖掘需求與施

工進度 ,同時參與路平專案推動小組會議協調各項事宜 。

(三 )追蹤管考作業進度 :各機關及管線機構應依據整合作業流程如圖
(四 )及各類挖｝ㄕ出需求之歹l」 管完成期限如表 (六 ),追蹤管控所

屬單位執行進度 ;女日因故未能依原定期限完成者 ,應及時提報路

︳2

處理階段 說 明 權管單位

設計階段

新工處養護隊各轄區分隊 日常巡查

日寺 ,如有經常性發生破損情形 ,經觀

察或實地開挖有管線淺士里情形者 ,開

立改善通知單予管線機構改善 。

新工處養護隊轄區分隊

路平專案施工前會勘
觀察路表缺失 ,判斷有管線淺士里者

請管線機構改善 。

路平專案監造單位

及施工廠商

路平專案第 1、 2階段

(管線整合及路改 )

實際開挖發現管線淺埋時 ,請管線機

構改善 。

路平專案監造單位

及施工廠商

路平專案第 3階段

(銑鋪階段)

於路面更新銑包j日寺 ,發 現管線淺埋

者 ,邀管線機構會勘記錄 ,先行完成

銑全甫以恢復交通後 ,未來俟有路面產

生破壞跡象日寺 ,再 1睪適當日寺機由管線

機構進場改善 。

路平專案監造單位

及施工廠商



平專案推動小組討論 ,或檢討採行其他不開挖已完成銑鋪路平專

案路段之替代方案處理 。

表 (六 )各類挖掘需求列管完成期限

管控項目 主要內容 列管完成期限

管線機構

挖｝ㄕ出需求

計畫性挖掘

>挖 寸ㄕ出長度長 ,對路平專案進度影響

較大 。

以每年6月 前完成為原則 ,1l佳於路平

專案開工後 ．可依各路平專案路段實

際施工排程協調修正 。

用戶民生管線需求

>挖 守尸出長度較短 ,但涉及5種 管線需

求 ,且涉及用戶需向管線機構申

請 、設計 、繳費等前置作業 。

路平專案第1階段 (管線改善 )前

管線機構個男ll需 求

>零 星修管 、補管 ,長度短 。
路平專案第1階段 (管線改善 )前

管線淺埋改畫

>視 現況而定 。
路平專案第2段 (路基改善 )前

管線改善
管線淺埋改善

>視 現況而定 。
路平專案第2階段 (路基改善 )前

各機關業務

推動需求

市政建設及民生管線需求

>挖 ︴ㄕ出長度較短 ,但涉及多種管線需

求 ,且涉及用戶需向管線單位申

請 、設計 、繳費等前置作業 。

路平專案第1階段 (管線改善 )前

道路附屬設施 人行道拓寬、側溝 (管渠 )改善更新 路平專案第1階段 (管線改善 )前

道路標線復舊 標線 、彩色鋪面繪設 路平專案第3階段 (路面銑鋪後 )

測速照相感應

線圖復舊
獄應線圈切裝 道路標線復舊後

】3



市政鏗設稱求

銘平乎求

一

堪坱樑出｝止( 月) ,
耕杏詢新一了t斑網貿或埋毽洽新〕一班

一

註工棉隊

管椒
一
戰抽需求

封球性曲

一踫 i︳空理空幽 且堅理空留墊出

尚

圖 (四 )道路挖掘整合協調作業流程圖

h、

網路資詢路平
演庭施工女訊

網路面詢路平

一

Ⅵ定方位工女訊

推H一毀機出

控管系統儘錄管
需求(≧ 2ω公R)

!茁 出︴

及路平預定

討業務推動 口
I

涉及挖掘道路
挖掘範固可能

會議

! 加

(至 爾 )向甘球批
無生涉及挖掘路平
預定施工路段蔡件
以利後扭甘摔

開細部整合會議

扭管一鍛枝出

坦蹤案件執行進度 申請挖掘施王

假智一級放蹈 資線機樹

珊肚時

提報路平寧案
j性動小組腕調

稀求機伊

依會挖進度執行
｜叮再亡合利雅

會勸確認完成
路甲年年施工單l︴∟

研餃其他替代方案

落求︴故研
執行路平專黎
弟三階段鈗鋪

督捀路面悽頀時間

「
g斗←

樑線及願應掠周復萬

】碎



■ 路平專案銑鋪養護

依據路平專案施工準則 ,於路面面層銑鋪完成後 ,應養護 6ˊ j、 時

或待路表溫度降至 50°C時 ,始能開放通車 。施工單位｛尚因故未能於原

定時間開放通車日寺,應循緊急通報機制通報處置 j不得在未達開放標

準前 ,逕行開放通車 。

路面養護期間 ,施工單位應妥設交維設施 ,防止車車兩進入工區 ,

並於管制區域前方放置 「路面養護中」之宣導牌面 ,如圖 (五 ),以告

知用路人目前進行路面養護中 ,及累計養護時間 (或路表溫度 ),同 時

應有義交指揮人員在場疏導交通 。

「或溫度」

圖 (五 )道路養護期間宣導牌面

作業內容 說 明

放置交維設施

路平專案施工單位

現場應以交維設施圍設 ,防止人車

進入工區 ,並派義交指揮疏導交

通 。

放置 「路面養護中」宣導牌面

牌面上需顯示養護 6/j、 日寺之倒數計

Π寺．或登載目前路表溫度 ,以供用

路人了解 。

>如 圖 (五 )

即日寺更新

累計養護日寺間或路表溫度

1.採 「計時」者 ,每小日寺更新一次 。

2.採 「測溫」者 ．適日寺量測溫度 ,

以10°ㄈ遞減更新一次 。

撤除交維設施與宣導牌面後開

放通車

養護日寺間滿 6ˊj、 日寺．或路表溫度已

降至 50°C後 。

古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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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制乎穵士屈

依據 「臺北市道路挖掘管理自9台條例」第十一條規定 ,路平專案

路段因於施工前已辦理各項挖掘整合事宜 ,故於完工後 ,應管制挖掘

3年 。各機關因故未能及時於路平專案銑鋪前配合完成挖｝尸出者 ,或因

新增業務推動需要而有申請挖掘需求時 ,應先檢討業務需求之迫切

性 ,及研擬是否可採行其他替代方案避開挖掘路平專案路段等 ,依下

列程序申請挖掘許可 :

(一 )申請程序

1.需求機關應敘明挖掘需求 〕及經檢討已無其他替代方案 ,且具政

策推動之迫切性等 ,專案簽報市府核准 。

2.｛尚經市府綜合者量審核未獲核准挖｜尸出者 〕需求機關應暫緩辦理 ,

俟管制期滿後 ,再行辦理 。

3.需求機關憑專簽核准公文向新工處申請道路挖掘許可證 。
(二 )檢討機帶ll

(:三
)

新工虛對各機關中請核准於路平專案完工路段挖掘案件 ,得

彙整提報市政會議 、交通會報或其他會議 ,屆 ︳寺由中請機關首長

專案說明 。

輿情說明

需求機關於路平專案施工期間 ,未依整合流程及管考機帶ll配

合辦理 ,或於路平專案完工後 ,因有新增政策推動需要等 ,而須

申請挖掘路平專案完工路段者 ,於經核准挖｝尸出致有重複施工 ,或

因不同意挖掘而1吏業管政策暫無法推動 ,｛尚有輿情反映日寺,需求

機關應站在市府綜合考量之立場妥為對外界說明 ,不得推諉塞

責 。

】各


